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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子：

中國大陸近幾年來對行政訴訟極為重視，不僅在 2014年至 2017年，兩度修改

行政訴訟法，強化法院受理人民起訴的義務，也引進公益訴訟的制度。另外在提

升裁判的品質方面，其最高人民法院甚至積極地選擇若干案例，有些是該院所審

理判決，也有由各省法院判決者，擇其法理與審判結果較優者，公佈為指導性案

例，作為行政案例審判的依據。

這是類似我國行之有年的審判制度，縱不論其實體法如何，但由其法理的推

演，亦可作為論證其行政法學界見解的依據。同時以其受到我國行政法學多年來

影響的歷史背景，可供吾人檢視中國大陸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的現狀。

作者便依據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6 月 13 日公佈《十大典型案例》

中，挑選其中數則，以及其他列為指導性案例，作為比較評論的標的，撰成本系

列，來檢驗其法理的依據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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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 言

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公佈的十大典型案例中，本案例乃討論原告提起

行政覆議是否「適格」的問題，涉及到人民能否請求行政救濟的資格要件，此即

「馮○軍訴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撤銷國有土地使用證案」（以下簡稱本案），可

以澄清在具體行政爭議中，哪些人的權利損害，方可以認定是受到行政權力的侵害，

從而得透過行政爭訟程序獲得救濟，並且，可以一併討論作為法治國家保障法律安

定性原則最重要的制度－信賴利益的保障，到底要如何運用、適用在何種場合的諸

多問題。對於行政訴訟的學理與實務方面，都有值得探究的價值。

一、基本案情

1995 年 6 月 3 日，河北省景縣商業局食品加工廠為了解決職工住房問題，申請

徵收涉案土地。1995年 10月，原景縣土地管理局將該土地徵收，並出讓給景縣商業

局食品加工廠，並在辦理土地登記過程中將土地使用者變為馮○章（原告馮○軍之

父）。1995年 11月，河北省景縣人民政府（以下簡稱景縣政府）為馮○章頒發了國

有土地使用證。該土地原來已在 1990年就已經由原使用人張○安有價轉讓給馮○章。

由於馮○章辦證後一直未建房，2003 年 3 月 1 日，原使用人－即本案的第三人

張○安以 3,000 元的價格將該地賣給趙○彬，雙方簽訂轉讓協議。2004 年趙○彬在

該地上建房並居住至今，但一直未辦理土地使用證。

2009 年 6 月，馮○章將趙○彬訴至景縣人民法院，趙○彬得知馮○章已辦證，

遂提起行政覆議。覆議機關以程式違法為由，撤銷景縣政府為馮○章頒發的國有土

地使用證，並註銷其土地登記。馮○章不服該覆議決定，訴至法院。

二、裁判結果

一審（河北省冀州市人民法院）判決：第三人趙○彬在本案爭議土地上建房，

並居住多年，趙○彬與景縣政府為馮○章發放土地使用證的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係，

因而被告受理趙○彬提起的行政覆議申請並無不當。

被告認定景縣土地管理局未依法辦理土地權屬變更，直接為馮○章辦理土地登

記程式違法，並認定依據該土地登記辦理的土地使用證程式違法，事實清楚，判決

維持被訴行政行為。馮○章不服，提起上訴。

二審（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）判決：雖然趙○彬在涉案土地上建有房

屋，但是景縣政府的頒證行為在先，趙○彬的利益在後，以後來的利益否定在先的

行政行為，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，也沒有法律依據。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和




